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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
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12 年 12 月 22 日(五)下午 14：00 

二、地點：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(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)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人數 551 人，親自出席 234 人，委託書 133 張，依人民

團體法第 38 條規定，職業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不能親自出

席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（會員代

表）代理。但委託出席人數，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

之 3 分之 1。故委託書 133 張扣減 55 張，有效委託書為 78

張，即親自出席 234 人之 3 分之 1。 

實際出席人數共計 312 人(含有效委託 78 人)，請假 184 人。 

四、列席人員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廖承威局長。 

五、主  席：林宗宏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卡妮 

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七、來賓致詞：（略） 

八、報告事項：  

（一） 理事會工作報告：112 年度工作報告。 

（二） 監事會工作報告：112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流量表、資產負債

表。 

九、討論事項：  

（一） 有關 112 年度專利師入會、出會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27 日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

通過在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 有關 111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資產負債表、基金收支

表、財產清冊、工作報告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12 年 4 月 28 日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

通過在案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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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除財產清冊應補列本會 111年取得之不動產資料後再送主管機

關備查外，其餘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（三） 有關 113 年度收支預算表、工作計畫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12 年 10 月 27 日第五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

通過在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無異議，照案通過，並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
（四） 會員李文賢專利師提案：公會收受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通知有關法

規修正動態或諮詢意見，應即時通知會員，公會回覆意見或發表聲明

前應預留適當時間給予會員表達意見機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2023 年 3 月 9 日行政院會通過專利法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，

公會隨即同日發表聲明：「本公會代表專利師界……」「謹此向行

政機關表達我們對於審查通過的深刻贊同」「期待未來立法院能

儘速完成三讀程序」，早於 3 月 10 日通知會員及提供專利法修正

草案。會員於公會發表聲明前並無表達意見機會。 

二、2023 年 6 月 7 日司法院發函給公會，檢送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

則」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，並請於 6 月 16 日前提供意見。公會

先於 6 月 12 日函覆司法院，於 6 月 15 日僅將修正草案對照表轉

知會員，未檢附司法院來函。會員於公會函覆前並無表達意見機

會。 

三、民主開放社會歡迎表達意見，在意見市場提供選擇，而表達意見

的前提是獲知資訊。官方通知攸關會員權益者，公會應即時通知

使會員獲知資訊，並應預留時間給予會員表達意見，以保障會員

權益。 

決議：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過半

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本次會議出席人數 

312 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 人 x 1/2＝276 人）；經採舉手表

決，同意票數為 215 票，已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（312 人 x1/2

＝156 人），故本案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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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會員李文賢專利師提案：理監事會議討論提案，對事之表決應採記

名方式，包含贊成、反對、棄權、迴避等均應記載明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公會理監事會議記錄之提案表決均僅見贊成反對票數，無從知悉

何人贊成反對，曾出現票數與人數不符情事。例如：2023年 4月

28日第七次聯席會議第十七案原本紀錄「決議：未通過。1.經理

事投票表決：溫和回應 8票、不予回應 9票」。但出席理事 15位，

表決總數 17票與理事人數不符。公會於 6月 27日更正該紀錄為

「經理監事投票表決」，但出席監事 5 位，表決總數仍與理監事

人數不符。若採取記名表決即可避免類似情事，倘有誤記亦可依

循名字確認更正以符合真實。 

二、 參照會議規範第 55條第 5款規定：「前項第五款，除對人之表決

應採無記名投票外，對事之表決，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。」。

理監事審議提案，係對會員負責、對歷史負責，若非無異議通過，

對事之表決應採記名方式，包含贊成、反對、棄權、迴避等均應

記載明確，僅於對人之表決採無記名方式。 

三、 參考其他專門職業人員公會，對事之表決採記名方式應屬可行。

例如：全國律師聯合會 2021年 1月 23日第 1屆第 1次理監事聯

席會議紀錄：第 10 案甲案第 9 條修正案表決：表決結果：在場

人數 53 人(包含主席在內，但主席未加入投票)，贊成 26 票(A、

B、C……)、反對 25票(P、Q、R……)、棄權 1票(Z)。中華民國

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、監事會辦事細則第 10條規定：「對理、

監事會決議曾發言有不同主張者，得要求將其發言摘要列入會議

紀錄，表決時經五分之一以上出席者之請求，應採記名表決之方

式。」。 

決議：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過半

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本次會議出席人數 

312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人 x 1/2＝276 人）；經採舉手表

決，同意票數為 180票，已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（312人 x1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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＝156人），故本案照案通過。 

（六） 會員李文賢專利師提案：經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一特定

資訊，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轉達該特定資訊通知全體會員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感謝公會經常轉知各大專院校、同業公會、財團法人等之活動訊

息及宣傳資訊給全體會員，為常用資訊來源。 

二、 會員欲將資訊傳達其他會員，因欠缺會員聯絡方式反而有所困

難，不利於會員間之資訊分享及意見交流。為兼顧個人資料保護

及會員意見交流，建議制定會員要求公會轉達資訊通知全體會員

的管道方式。 

三、 參照公會章程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本會會員大會分下列會議，

由理事長召集之：……二、臨時會議，於理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

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。」，要

求召開會員大會臨時會議之門檻為會員十分之一，依舉重明輕之

法理，要求轉達資訊之門檻應較低，擬定為前述門檻之一半即會

員二十分之一。 

四、 民主開放社會歡迎表達意見，在意見市場提供選擇，而表達意見

的前提是獲知資訊。建議經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一特

定資訊，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轉達該特定資訊通知全體會

員，以保障會員間之資訊分享及意見交流。 

決議：本案經發言討論，綜整會員提案為四個修正案，並依後提案先

表決原則，依序予以表決。 

一、第四修正案：「經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一特定資訊，

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以 E-Mail 及 LINE群組轉達該特定資訊

通知全體會員。」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

議，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本次

會議出席人數 312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人 x 1/2＝276 人）；

經採舉手表決，同意票數為 66票，未達出席人數之半數（312人 

x1/2＝156 人），故本案未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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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三修正案：「經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一特定資訊，

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以 E-Mail 轉達該特定資訊通知全體會

員。」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

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本次會議出席人

數 312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 人 x 1/2＝276 人）；經採舉手表

決，同意票數為 76票，未達出席人數之半數（312人 x1/2＝156

人），故本案未通過。 

三、第二修正案：「經會員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與會員權益相

關資訊時，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轉達該特定資訊通知全體會

員，並應立案處理。」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

之決議，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

本次會議出席人數 312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人 x 1/2＝276 

人）；經採舉手表決，同意票數為 17票，未達出席人數之半數

（312人 x1/2＝156人），故本案未通過。 

四、第一修正案：經原提案人同意，將原提案修正為「經會員二十

分之一以上之要求轉達一特定資訊，理事長應命會務工作人員

以 E-Mail 轉達該特定資訊通知全體會員，並公告於公會官網

上。」依本會章程第 31 條前段規定，會員大會之決議，以會

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查本次會議出

席人數 312人，已達法定人數（551人 x 1/2＝276 人）；經採

舉手表決，同意票數為 40票，未達出席人數之半數（312人 

x1/2＝156 人），故本案未通過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一、散會 17:15 


